
中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
本科生综合素质测评和研究生评奖评优——学生骨干

考核评级细则

根据学校和学院相关规定制定《2024-2025 学年度本科生综合素

质测评和研究生评奖评优——学生干部考核评级细则》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 本科生

评级分为“优秀”、“称职”、“不合格”三个等级，根据评级数量

总占比确定最终评级。

最终评级“优秀”认定条件：获评“优秀”总占比超过 70%，且

“不合格”总占比不超过 10%；

最终评级“称职”认定条件：获评“称职”及以上总占比超过

70%；

最终评级“不合格”认定条件：获评“不合格”总占比超过 30%，

若获评“优秀”总占比超过 30%，可申请复核。

二、 研究生

评级分为“优秀”、“良好”、“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四个等级，根据

评级数量总占比确定最终评级。

最终评级“优秀”认定条件：获评“优秀”总占比超过 70%，且

“不合格”总占比不超过 10%；

最终评级“良好”认定条件：获评“良好”及以上总占比超过

70%；

最终评级“合格”认定条件：获评“合格”及以上总占比超过



70%；

最终评级“不合格”认定条件：获评“不合格”总占比超过 30%，

若获评“优秀”总占比超过 30%，可申请复核。

各项评级结果应公示三天。

一、 团委学生会

1. 团委学生会各团委委员、主席团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的考核评级

通过年度述职会议开展，具体细则如下：

年度述职会议由团委书记主持召开，述职考核评委由学院领导、

学院团委老师、辅导员老师等组成，不得少于 3 人；述职人员包括团

委委员、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和部门负责人，述职时长不得超过 3分钟，

评委提问不得超过 1 分钟，述职内容为个人工作汇报（PPT 形式）。

2. 各部门成员的考核评级由团学内部自行开展，其评级不得超过部

门负责人评级，具体细则如下：

各部门副职由团委委员、学生会主席团及部门负责人负责考核评

议，部门成员由各部门自行评议，所有成员均需获得评级。考核结果

由组织部于 8 月 20 日前上报学院团学兼辅。

二、 学生社团和其他学生团队

学生社团骨干的考核评级由社团内部自行开展，由学院团委和业

务指导老师监督；各体育运动团队、辩论队、礼仪队等队长或负责人

的考核评级由团队内部自行开展，由学院学生会文体部监督和上报。



考核结果由文体部于 8 月 20 日前上报学院团学兼辅。

三、 班级和团支部

1. 班长和团支书的考核评级通过年度述职会议开展。具体细则如下：

年度述职会议由团委书记主持召开，述职考核评委由学院领导、

学院团委老师、年级辅导员、班主任、团委委员、各学生会代表等组

成；述职人员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班长和团支书，述职时长不得超过

3 分钟，评委提问不得超过 1 分钟，述职内容为个人工作汇报（PPT

形式）。

2. 其他班委和团支委由班级和团支部内部自行开展，由班长和团支

书负责。其评级分别不得超过班长和团支书的两个评级（学习委员除

外），所有班级和团支部成员均有评级的权利，所有班委和团支委均

需获得评级。考核结果由各班班长于 8 月 20 日前上报学院团学兼辅。

3. 宿舍长的考核评级由宿舍长负责开展，所有宿舍成员均有评级的

权利，所有宿舍长均需获得评级。若出现宿舍人数较少的情况，宿舍

长适用“当某一评级及以上评级总占比大于或等于一半时，即可获得

该评级；当‘不合格’评级总占比大于一半时，即为‘不合格’”的

特别方案，即少数服从多数。考核结果由宿舍长所在班级班长于 8 月

20 日前上报学院团学兼辅。



四、 研究生会

1. 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考核评级通过年度述职会议

开展，具体细则如下：

年度述职会议由团委书记主持召开，述职考核评委由学院领导、

学院团委老师、辅导员老师、团学兼职辅导员等组成，不得少于 5 人；

述职人员包括研会主席团成员和部门负责人，述职时长不得超过 3分

钟，评委提问不得超过 1 分钟，述职内容为个人工作汇报（PPT 形式）。

2. 各部门成员的考核评级由研会内部自行开展，其评级不得超过部

门负责人评级，具体细则如下：

各部门副职由研会主席团和部门负责人负责考核评议，部门成员

由各部门自行评议，所有成员均需获得评级。

五、 学生党支部

1. 党支委的考核评级由党支部内部自行开展，由学院党建兼职辅导

员监督。

本细则最终解释权归中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所有。

中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
2025 年 8月 13 日


